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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葛阳的监管函 

 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1〕第 26 号 

 
 

葛阳： 

2016 年 6 月，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香雪制

药）通过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方式以 2359.95 万元收购你持有的广东兆

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兆阳生物）60%股权。根据香雪制药

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披露的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

公告》，你对兆阳生物 2016 年至 2018 年的经营业绩承诺均未完成，

香雪制药有权选择以现金或股权补偿方式要求你进行补偿，其中 2016

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分别为 2118.88 万元、588.56

万元、1780.8 万元。香雪制药在兆阳生物 2016-2018 年度审计报告出

具后，均向你发函催收，但你均未在约定业绩补偿期间履行补偿义务。 

2020 年 11 月 20 日、12 月 8 日，香雪制药召开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控股子公司股东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补充协议》）。《补充协议》调整业绩考核期为 2017 年至 2019

年，且调整业绩补偿方式为三年承诺期结束后统一结算。若业绩承诺

未能完成，香雪制药有权要求你以现金补偿，或者按照业绩补偿金额

确定应转让兆阳生物股权的数额，应转让股权数额以你所持有剩余的

兆阳生物 40%股权为限，不足部分不予以补偿。经香雪制药与你协商，

香雪制药同意你以股权补偿的方式履行补偿责任，即无偿转让你所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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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兆阳生物 40%股权的方式对香雪制药进行补偿。截至目前，兆阳生

物 40%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成。 

你作为业绩补偿承诺方，未能诚实守信，及时履行补偿义务，违

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0

条和第 11.11.1 条，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6 月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8.6.1 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第 7.4.1 条的规定。 

就上述违规行为，请你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其

他相关规定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
